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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

事会讨论决定，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确定为 9.41 元/



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锁定期届满后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吴一坚、秦川、孙圣明、张梅回避表决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2、通过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（第二次修订稿）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吴一坚、秦川、孙圣明、张梅回避表决。 

具体内容见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（第二次修订稿）》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 

3、通过《关于公司与特定发行对象签订认购发行股票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

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 

具体内容详见《关于签订认购股份协议暨关联交易公告》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 

4、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履行要约

收购义务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吴一坚、秦川、孙圣明回避表决。 

目前，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花投资”）直接持有本公

司股份为 4,800 万股，通过世纪金花商业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

3,000 万股，合并计算共计持有 7,800 万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5.55%。鉴于公

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确定金花投资为具体特定发行对象，金花投资拟认购发

行股票 9,785.07 万股，本次发行完成后，金花投资合并计算持有公司股份

17,585.07 万股，占股份总数的 43.14%，因此触发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

定的要约收购条件。为此金花投资拟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二条

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提出免于履行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。 



鉴于金花投资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，表明公司控股股东对公司未来的

良好预期及其对公司长期发展的支持，有利于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能力，且金

花投资已承诺三年内不转让其拥有权益的股份，符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

中关于豁免要约收购的要件。因此，建议股东大会同意金花投资免于向全体股东

发出收购要约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 

5、通过《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措施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 

具体内容详见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措施（第二次修订

稿）》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

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2016 年 6 月 18 日 


